       书评：《外商投资法》是对外开放法律体系的重构
                  ——学习《外商投资法》之我思、之我见
                                 
                              李昌军老师

作为今年全国两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3月15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外商投资法》）。今年，我负责初三政治科中考教学，学习《外商投资法》，既是教学工作的需要，更有利于自身法律知识和专业能力的丰富和提升。
《外商投资法》的顺利通过传达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和积极努力，尤其是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投资者信心。
    《外商投资法》分为6章，包括总则、投资促进、投资保护、投资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共42条。总则部分明确“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取消了逐案审批制管理模式，体现了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该法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正式取代实施多年的“外资三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基础性法律。
    《外商投资法》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政策思路的延续，并将在全球层面促进贸易投资发展。中国将继续成为对外资吸引力最强的发展中经济体，不仅因为内在经济的活力和吸引力，还有开放和包容的政策决策。尤其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抬头之际，这部法律的通过和实施将为外商投资提供更多增加透明度、促进平等机会和增强投资信心的机制，并最终将在全球层面促进贸易投资发展，为在国际社会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努力树立典范。
     外商投资法的出台，向世界释放了三大信号。
     首先，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在开放的实践中，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尝到了开放甜头的中国人民也深刻体会到：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可以说，包括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减少限制外资进入领域等一系列扩大开放的引资举措，与其说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的权宜之计，不如说是中国基于自身的发展经验作出的战略选择。
    其次，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主动的开放、有序的开放。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任何改革的举措都必须经过调查研究、科学论证，这注定中国的开放举措，往往不是一揽子推出来的。去年以来，国务院陆续公布新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如今全国人大批准了外商投资法，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也提到今年将要逐步缩减外资负面清单，可见在扩大引入外资这件事上，中国正在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蹄疾步稳、压茬推进。
    最后，用立法为扩大开放保驾护航，标志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外商投资法的出台树立了一个鲜明的导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和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外商投资法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外商为何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去年，沈阳华晨宝马新工厂是中国汽车领域首个放宽股比限制的中外合资项目，当地政府围绕土地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资金保障、项目审批、国际化公共服务等方面为企业提供高效服务。未来，随着外商投资法逐步实行，越来越多的配套政策将有效保护外资权益并推动政府的“放管服”改革。
    总之，《外商投资法》完成立法，为外商投资平等参与中国经济建设和竞争提供了保障，将推动外资企业把最先进、最具竞争力的技术投放中国市场，也将激发内资企业释放出更多活力，共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高层面上，这一法律彰显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全球化互利共赢的坚定决心，并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正能量。
